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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支队关于娄底中心城区
“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招牌大整治实施方案

为巩固我市创卫成果，夯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基础，根据主管局提出的“四个看不见，四个看得到”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我队的工作职责，支队决定在娄底中心城区开展“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招牌大整治，为确保整治工作有效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一年时间的专项整治行动，基本清除城区主街大道“牛皮癣”广告，有效遏制各类“牛皮癣”广告蔓延的势头，进一步完善严厉打击和有效清除“牛皮癣”的长效机制，中心城区户外广告进一步规范有序，靓丽整洁。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招牌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组  长：安洪波
副组长：成雄高、邓露风、谢新欣、付红兵、姚艳华、刘湘平
成  员：喻富东、谭建武、刘敦、付  拥、周伟霞、黄裕忠、李梦雄、梁瑞、刘健国、李国新、梁建明、杨克立、梁瑞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支队市容科，谢新欣兼任办公室主任，谭建武任副主任，负责整治工作的协调、安排及资料收集和文件报送。
三、整治的时间、范围和内容。
（一）整治时间：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0月1日
（二）整治范围：东起吉星路、西至骡子坳、南至娄底大道茶园收费站、北至娄涟高等级公路连接处范围内的15米以上的主街大道。
（三）整治内容：一是以上整治范围内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公用设施上张贴的“牛皮癣”广告；中兴市场、二中、三中附近的三个地下通道和长青街、氐星路地下商业街进出通道口张贴、涂写的“牛皮癣”。二是以上整治范围内15米以上临街户外广告招牌。
四、工作任务
（一）开展“牛皮癣”大整治。
1、常态清除。继续采用市场运作的模式，审查核实“牛皮癣”清洁公司承包合同，督促清洁公司严格履行承包合同明确的范围、清除的标准进行清除。
2、严厉打击。专业执法大队依法依规，通过守点蹲侯、巡查发现、追呼管控以及和其他职能部门联动执法等措施，加大对制假、造假及散发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3、加强规范。完善城区免费广告信息发布栏的规划和设置，为市民发布信息提供张贴场所；
4、完善举报。设置“牛皮癣”举报电话，一方面接到举报电话后，迅速移交专业执法大队查处；另一方面通知清洁公司对新发现的“牛皮癣”及时清除。
5、严格考核。支队对“牛皮癣”清洁队伍的清洁效果加强监管、考核和验收，分阶段召开工作讲评会，通过督促、整改、讲评，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薄弱环节，确保“牛皮癣”专项整治稳步推进。
（二）开展户外广告招牌大整治。
1、临街门店广告招牌
严格按照“一店一牌，上下一线，里外一面，左右协调”的标准，先许可，再设置。对违规设置的门店招牌、破损广告、无广告内容的空置广告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限期拆除或依法强制拆除。
2、落地式固定广告招牌
对城区违法设置的落地式固定广告招牌进行地毯式排查，下发限期拆除通知书，逾期不拆的则按程序依法强制拆除。
3、依附其它构建物设置的广告招牌：严格按照户外广告招牌设置的许可要求，支队执法五大队配合局广告办加强监管、巡查、整改、拆除和规范设置工作。
五、整治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10月1日——10月30日）
1、根据局给力市容提质的整体要求，支队制定《娄底城区“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招牌大整治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解任务，强化各项工作措施。
2、组织召开中队长以上骨干、专业大队全体人员参加的“牛皮癣”专项整治动员会，并邀请主管局和新闻媒体单位参加，统一思想，强化标准，提出要求。
3、加强宣传。配合局广告办，制定“户外广告整治通告”，新闻媒体在黄金时段、醒目位置播放或刊登《整治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整治通告》。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向市民和制“癣”者播发短信宣传。通过强有力的宣传，使“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整治深入人心，形成强大的整治氛围。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5年11月1日——2016年8月31日）
1、市场运作。采取市场运作模式，做好“牛皮癣”广告清除招投标，核实签订承包合同，明确承包方式，落实清除责任。
2、严管重罚。执法五大队加大查处打击力度，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制“癣”、造“癣”案件依法启动立案程序，对屡教不改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随意制造“牛皮癣”广告的房产公司、家政公司、婚介公司、开锁行业、防水补漏等电话号码启动呼死系统进行呼死，对城区免费信息栏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规范管理，发现信息栏外乱张贴的小广告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除。
3、其他执法大队在日常巡查时，对城区各类“牛皮癣”要做到及时发现、制止、举报制“癣”者，并协助专业执法大队立案查处；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牛皮癣”和制“癣”者移交公安、工商机关等相关职能部门。
4、支队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中清除“牛皮癣”公益活动，同时动员街道、社区、学校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过开展大规模清除“牛皮癣”的活动，进一步教育、警示制“癣”者，达到控制“牛皮癣”的蔓延和扩大。
5、加强联合行动，加大打击力度。积极协调公安、工商、税务、移动通信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形成严打合力。
6、执法五大队要详细建立娄底城区户外广告招牌巡查、拆除、规范工作台帐，按照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积极协助局广告办做好相关工作。
7店外擅自设置的各类地面可移动活动招牌由各区域大队加强监管执法，督促各门店业主自觉履行“门前三包”义务。
（三）建立长效机制（2016年9月1日——2016年10月1日）
各大队要按照方案明确的工作职责，切实承担起联防群治的责任，支队业务科室加强监管和考核，确保户外广告大整治取得的成果不反弹。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支队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高度，充分认识开展“牛皮癣”及户外广告招牌大整治的重要性，要加强领导，层层履责，切实形成全面整改各类户外广告乱象的工作氛围。
（二）疏堵结合，长效管理。遏制城市“牛皮癣”必须始终坚持疏堵结合、严管重罚的办法。一是对缺乏城市意识，不熟悉城市法律法规的制“癣”造“癣”者，通过批评教育，帮助相对人提高认识，改正违法行为；对受雇乱贴乱写小广告的当事人，适情进行处罚；对制假贩假，性质恶劣，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通过公安力量，严厉打击；对城区各类“信息栏”进行清理整顿，召开信息广告业主座谈会，明确发布信息广告的有关要求和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执法队伍严肃查处和专业队伍日查日清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落实“门前承包责任制”，切实建立起联防、联管、联治城市“牛皮癣”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督查，严格考评。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要严格按照市、局要求，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专业执法大队一方面要加强对“牛皮癣”清洁队伍的监管，督促清洁队伍认真履职，提高清除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协助局广告办加强户外广告招牌的综合整治，支队考评办对户外广告大整治成效加强督查考评。考评结果严格按照承包合同和绩效考核的要求与责任人员挂钩。

